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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部分子公司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裁定受理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子公司宝鸡商场有

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渭南市丽尚名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子公司汉中世纪阳光商

厦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陕西翠之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子公司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西安兰普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

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重庆大集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延安宏杭商贸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延安民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山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公

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优尼卡热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天津宁河海航置业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天津市怡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

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湖南鑫晨远商贸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湖南天玺大酒店有限公司

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伙事务所对公司子公司易生大集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

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海南枫实贸易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泰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的

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常熟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

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

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控股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湖南酷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

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受理湖南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

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法院裁定的类型：重整 

 

一、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的概述 



(一) 宝鸡商场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经纬 

住所地：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神农镇石陵路 4号 

重整申请事由：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宝鸡商场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宝鸡商场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宝鸡商场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宝鸡商场有限公司

对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

人宝鸡商场有限公司复函对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

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宝鸡

商场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宝鸡商场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

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宝鸡市思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宝鸡商场有限公司的

重整申请。 

(二)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忠亮 

住所地：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电信小区办公楼四楼 

重整申请事由：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对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

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

请人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复函对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

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权作为

债权人依法申请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陕

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

下：受理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重整

申请。 

（三）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忠亮 

住所地：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电信小区办公楼四楼 

重整申请事由：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陕西民生家乐

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的重整申请无

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

人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复函对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的

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

权人依法申请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陕西



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的重整申

请。 

（四）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渭南市丽尚名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会玉 

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仓程路与西华街十字西南角新洲华盛城门面房 B 栋

一、二楼 

重整申请事由：渭南市丽尚名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

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渭南市丽尚名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渭南

市丽尚名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对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渭南市丽尚名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

申请人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复函对渭南市丽尚名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主张的

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渭南市丽尚名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有权作

为债权人依法申请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汉中世纪

阳光商厦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渭南市

丽尚名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对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五）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陕西翠之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作斌 



住所地：西安市长乐坊超英长乐家园 1 幢 1单元 10406 号 

重整申请事由：陕西翠之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陕西翠之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西安兴

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对陕西翠之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陕西翠之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

人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复函对陕西翠之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主张的债权予

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陕西翠之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

法申请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西安兴正元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

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陕西翠之宝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对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六）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西安兰普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丹 

住所地：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 77 号一幢一单元 10818 室 

重整申请事由：西安兰普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

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西安兰普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西安民生百

货管理有限公司对西安兰普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西安兰普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

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复函对西安兰普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

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西安兰普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西

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符

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

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西安兰普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对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七）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瑞标 

住所地：海口市蓝天路 31 号名门广场北区 B 座 801 房 

重整申请事由：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以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以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重庆大

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

请人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复函对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

予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

人依法申请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重庆大集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

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海南恒昌金银

珠宝实业有限公司对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八）延安民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延安宏杭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春芳 

住所地：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延百商厦 7楼 E户 

重整申请事由：延安宏杭商贸有限公司以延安民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延安民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进

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延安宏杭商贸有限公司以延安民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延安民生百货有

限责任公司对延安宏杭商贸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延安宏杭商贸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延安

民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复函对延安宏杭商贸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

申请无异议。申请人延安宏杭商贸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延安民生百货有

限责任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延安民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

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延安宏杭商贸有限公司对延安民生百货有

限责任公司的重整申请。 

（九）山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建国 

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3 号 

重整申请事由：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山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山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

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山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山东海航商

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

山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复函对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

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山

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山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符

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

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对山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十）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子恒 

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管路 52 号院 1 

重整申请事由：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高淳县悦达置

业有限公司对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

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公司复函对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

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高淳

县悦达置业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公司符合重整

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

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

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对高淳

县悦达置业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十一）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子恒 

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管路 52 号院 1 

重整申请事由：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长春

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对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

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复函对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

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

申请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长春美丽方民生

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北京金

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对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十二）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优尼卡热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文纯 

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天龙苑 14 号楼一层底商 103 

重整申请事由：优尼卡热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天津宁河海航置

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优尼卡热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

整。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对优尼卡热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重整

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优尼卡热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

申请人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复函对优尼卡热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优尼卡热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

材料，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受理优尼卡热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对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的重整申请。 

（十三）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天津市怡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峰 

住所地：河东区红星路时尚花园 16 号楼 101 室 

重整申请事由：天津市怡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天津市怡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天津国际商场

有限公司对天津市怡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天津市怡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

人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复函对天津市怡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

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天津市怡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

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符合重整

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

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



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天津市怡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天

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十四）湖南天玺大酒店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湖南鑫晨远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远 

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坪塘镇双湖村雷家咀组 115 号 

重整申请事由：湖南鑫晨远商贸有限公司以湖南天玺大酒店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湖南天玺大酒店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湖南鑫晨远商贸有限公司以湖南天玺大酒店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湖南天玺大酒店

有限公司对湖南鑫晨远商贸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湖南鑫晨远商贸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湖

南天玺大酒店有限公司复函对湖南鑫晨远商贸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

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湖南鑫晨远商贸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湖南天玺大

酒店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湖南天玺大酒店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

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湖南鑫晨远商贸有限公司对湖南天玺大酒

店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十五）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伙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宋志荣 

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 132 号 

重整申请事由：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伙事务所以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易生大集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伙事务所以易生大集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伙事务所的重整申请

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伙事务所提交了相关证

据，被申请人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复函对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伙事

务所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

合伙事务所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

据材料，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

如下：受理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伙事务所对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重整申请。 

（十六）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平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文明东路 187 号财运大厦 1412 房 

重整申请事由：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以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以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海南供销大集控

股有限公司对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海南

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复函对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

申请无异议。申请人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海南供销大集控

股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



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对海南供销大集控

股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十七）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平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文明东路 187 号财运大厦 1412 房 

重整申请事由：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以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以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海南望海国

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对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海南

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复函对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

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海南望海国

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符

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

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海口藏鑫贸易有限公司对海

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十八）泰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海南枫实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宇光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北路 1号佳景国际 23 层 23A01 房 

重整申请事由：海南枫实贸易有限公司以泰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泰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海南枫实贸易有限公司以泰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泰安新合作商贸有

限公司对海南枫实贸易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海南枫实贸易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泰

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复函对海南枫实贸易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

申请无异议。申请人海南枫实贸易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泰安新合作商贸

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泰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

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海南枫实贸易有限公司对泰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的

重整申请。 

(十九) 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常熟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梦雨 

住所地：常熟市黄河路 12 号国际贸易中心 B 幢 1106  

重整申请事由：常熟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司进行重

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常熟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苏州市瑞珀

置业有限公司对常熟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常熟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

请人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司复函对常熟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

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常熟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

申请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司

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



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常熟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对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二十) 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志坚 

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737 号 1706 室  

重整申请事由：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

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

人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复函对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主张的

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

人依法申请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海南

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

下：受理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对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重整

申请。 

(二十一) 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志坚 

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737 号 1706 室  



重整申请事由：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上海家得利超

市有限公司对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

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复函对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

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上海

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符合重整

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

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

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上海星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对上海

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二十二) 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玮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7 号新海航大厦 17 层 

重整申请事由：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人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控股有

限公司以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符合法定重整条件、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法院

申请对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此前受理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现已移送法院管辖。2021 年 2 月 4 日，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人

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控股有限公司以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具备法定重整条件、

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法院认为，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出资人，持有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80%的股权，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对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实施重整，且考

虑到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供销大集出具了重整可行性报告，对含湖南

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并表子公司的重整做了统一的安排，重整具有可行性。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二款、第七十

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自 2021 年 2 月 10 日起对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重

整。 

4、其他： 

湖南人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已申请撤回其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对湖南酷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详见公告编号：2021-006），法院已予以准许。 

(二十三)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皮里 

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356 号包装大厦 B座 801-807 房 

重整申请事由：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以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

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以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湖南新合

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对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复函对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予以确

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

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

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

公司对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二十四) 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申请人基本情况 

重整申请人：湖南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振 

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中路 117 号金典商务中心 5栋 1608 房 

重整申请事由：湖南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湖南新合作湘

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9 日，湖南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

重整。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对湖南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

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湖南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

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复函对湖南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主

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申请人湖南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有权作为

债权人依法申请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

材料，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湖南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二、相关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虽然法院已受理对上述子公司的重整申请，但上述子公司仍

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重整计划（草案）虽

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

子公司破产；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

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子公司破产。 

2、上述子公司已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可能会对公司资产、负债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及子公司也

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保障生产经营稳定。 



3、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

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6），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4、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法院《民事裁定书》 

2、法院《决定书》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二月十日 


